台北花卉產銷股份有限公司
          台北花卉批發市場參訪(觀)申請須知暨收費辦法95年2月22日修訂
一、凡團體單位欲參訪本公司者，均依本辦法辦理相關手續。
二、屬參訪團體性質者需正式函文說明參訪目的(限與本公司業務直接相關者)，並敘明來訪人數、職級、日期、時間等，且經本公司正式函覆同意後始予接待。
三、參訪申請需依下列原則辦理：

(一)參訪對象須為國內外花卉產銷相關單位（個人或團體）、教育及學術研究機
構等。
(二)申請單位須於參訪日七天前提出申請，並函文或填寫本公司申請表(詳附表)後，以傳真或郵寄至本公司企劃課受理，經本公司同意後，參訪單位需依規定 繳交接待費用，始得進場參訪。未於參訪日七天前辦理且屬臨時性需求，經本公司同意接待者，加收2,000元參訪費（收費標準請參閱第四點）。

(三)審核通過後，本公司將依參訪性質及時間，安排參觀導覽或座談會，參訪項目限簡報作業（座談）、拍賣作業、拍賣場、盆花展示室及蘭花溫室。
(四)參訪切花拍賣作業者時間為凌晨四時至六時，參訪盆花展示室、蘭花溫室者時間為上午七時至九時，規定時段外恕不接待(國內供銷團體申請者除外)。
(五)凡收費者本公司致贈每人光碟簡介及紀念品乙份，並提供茶水及書面公司簡介。
四、收費規定按參訪對象區分：(本公司董監事親臨接待者免收費)
(一)國內花卉供銷團體、主管機關來文申請或要求辦理者免予收費。
(二)國內一般花卉相關團體(含學術機構、台灣區花卉發展協會、中華盆花發展
協會、台灣區花卉輸出業同業公會等)辦理申請者免予收費。

(三)國內、外一般公司行號，人數20名以內收費2,000元，21～30人收費3,000元，31人以上收費5,000元。

(四)國外農業花卉相關團體(含大陸團體)，人數20名以內收費2,000元，21～30人收費3,000元，31人以上收費5,000元。(委辦單位為我國政府單位時免予收費)
五、導引流程內容簡述：
(一)中文(或英文)簡介每人一份(中英文版本請於申請書中述明)。
(二)本公司發展沿革及切、盆花交易制度作業流程之電腦簡報播放。
(三)拍賣場及盆花展示室、瓶插試驗室導引解說。
六、為維謢拍賣作業順暢及避免妨礙承銷人拍賣時權益，參訪單位需遵守如下規定：
(一)進入拍賣室內嚴禁喧嘩。

(二)拍賣室禁止攝錄影，如有需要須事先告知(全程不得使用閃光燈)。

(三)其他依法禁止或主管機關明定禁止之行為。
七、費用請於申請同意後以現金（或即期支票）或匯款事先繳納本公司會計室，於完
成收費後方予接待，變更行程未事先申請則恕不退款。

八、本公司不提供翻釋服務（口語、文字），參訪單位（個人或團體）須自行聘請翻
釋人員。

九、本公司得視實際業務狀況，決定是否給予接待。

十、本辦法及規定經總經理核定後公告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